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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海外访学的目的和意义

拓展国际视野

领略异域文化魅力

培养跨文化交流能力

提高综合素质

增强职业竞争力



二、海外访学相关政策

《南京邮电大学关于本科生海外访学计划
的实施意见（试行）》

《南京邮电大学本科生海外访学成绩管理
实施细则》

《南京邮电大学本科生海外访学奖学金实
施办法》

《本科学生奖学金评定办法》-增设海外访
学菁英奖

《学生能力测评办法》- 增设国际化能力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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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海外访学相关政策

《南京邮电大学关于本科生海外访学计划的实施意见（试行）》

 （一）、实施对象

 1、参加校际和院际学生交流项目的本科生；

 2、自行联系赴我国教育部认定的国（境）外正规大学交流学习，且按照《南
京邮电大学本科学生学籍管理办法》有关规定保留南京邮电大学学籍的本科
生。

 （二）、项目类别

 1、学校或学院与海外高校签署的三个月及以上、一年以内的长期访学项目；

 2、学校或学院与海外高校签署的三个月以内的短期访学项目；

 3、国家或省政府公派留学项目；

 4、学生自行联系的海外访学项目，访学目的学校原则上排名在《QS世界大学
排名》、《泰晤士报世界大学排名》或《上海交通大学世界大学学术排名》
（以最新排名为准）前200名的世界著名大学。



二、海外访学相关政策

 （三）、时限规定

 海外访学时间不超过一年（学位项目除外），学生在本科学习期间只享有
一次长期（指三个月及以上、一年以内）海外学习机会，短期访学项目（
指三个月以内）自费访学次数不限。

 （四）、访学流程

 1、赴海外大学交流学习前，学生需从教务处网站下载并填写《南京邮电
大学本科生海外访学申请表》，制定《南京邮电大学本科生海外访学学习
计划表》（以下简称《学习计划表》），通过学生所在学院审核后，提交
教务处审批；

 2、赴海外大学开展学习后，学生应按照《学习计划表》进行选课，若发
现部分课程选课困难或需调整时，需尽快与所在学院分管教学的院领导或
系主任联系，及时制定调整方案，经学院论证后报教务处审批；



二、海外访学相关政策

 3、完成交流任务后，学生须按时返校并在返校后1个月内，填写《南京

邮电大学本科生海外访学项目成果汇报表》，并依据交流成绩单（原件

）和《学习计划表》填报《南京邮电大学本科生海外访学学分认定和成

绩转换申请表》（以下简称《认定表》），提交课程所在学院审批，明

确学分认定，若需要，须及时补修相关课程；

 4、交流成绩单和《认定表》需提交至教务处进行归档；

 5、返校后，学生须及时遵循以上流程进行课程学分认定事宜，如因个

人原因未及时进行学分认定，导致课程未能补修或延期毕业，由学生本

人承担相关责任。



二、海外访学相关政策

 （五）、相关费用

 1、海外访学学生在交流期间仍需按原所在年级的学费标准向学校缴纳

学费；

 2、海外访学学生在访学交流期间的往返旅费、生活费、医疗及意外伤

害保险费和交流学校指定必须缴纳的费用等由学生自理；

 3、海外访学学生赴海外交流期间，交流学校提供的资助津贴、奖学金

或相关机构提供的经济资助，由该生自主支配；

 4、为鼓励更多的优秀学生赴海外访学，学校特设立“南京邮电大学本

科生海外访学奖学金”，对优秀学生给予一定的经费资助。



二、海外访学相关政策

 （六）、访学期间的学生管理

 1、学生在外学习期间，必须遵守所在国家或地区的法律、法规，遵守

交流学校的规章制度，尊重当地宗教、风俗习惯。如有违法违纪行为，

学生个人承担一切责任；返校后，学校将根据有关规定给予相应处理。

 2、学生在外交流期间，应主动保持与所在学院辅导员的联系，定期向

辅导员汇报学习情况。

 3、学生不得擅自缩短或延长海外学习时间，不按时返校者，学校将根

据有关规定给予相应处理。



二、海外访学相关政策

《南京邮电大学本科生海外访学成绩管理实施细则》

学校选派赴国内外高校进行交流访学、期限不超过一年且不获取访学高校
学位的本科学生。

（一）学籍管理与选拔
学生赴海外高校访学期间，其学籍不变。访学生的选拔办法按学校相关规
定执行。
（二）学分认定和成绩转换的范围
学分认定和成绩转换的课程范围为学生访学期间在访学高校修读的课程或
实践环节。访学生在访学前，应与学院明确修读课程、拟替代课程及访学
学习计划，修读课程需经过学院论证，并报教务处备案。

为使学生珍惜交流机会努力学习，根据《南京邮电大学本科学生学籍管理
办法》，访学生每学期选课一般不得少于14学分（如学分对应关系与我校
不同，访学生每学期选课一般不得少于四门）



二、海外访学相关政策

（三）学分认定和成绩转换的原则

学分认定和成绩转换主要采取两种替换形式：课程认定、模块认定。

 课程认定：将学习课程逐一进行认定

1．学分学时对应关系：16学时左右对应1学分。

2．学分要求：学生修读的课程学分大于或等于对应课程学分，可直接认定

；学分低于相应课程1学分以内的（含1学分），经所在学院认定，教务

处审核后，方可替代。

3．课程内容要求：申请替代专业培养方案中必修与限选课的考试课程时，

修读课程内容与对应课程内容相同或相近的比率高于70%时，方可替代

；申请替代专业培养方案中必修与限选课的考查课程时，修读课程内容

与对应课程内容相同或相近的比率高于60%时，方可替代。



二、海外访学相关政策

4．修读的专业课程在我校无对应课程时，经所在学院认定，教务处审核

后，可认定为专业选修课；修读的其它课程，可认定为公共选修课程，

均按实际课程名称、学分和成绩记入成绩系统。对无法通过替代完成的

必修和限选课程，学生可通过回校参加课程考试或随下一级学习等方式

获得成绩和学分。

5．访学生生产实习等实习类课程可通过在海外企业、实验室、科研机构

等单位进行参观、实习的方式进行，实习报告由学生所在学院根据实习

报告等进行评定。

6．赴海外高校进行修读课程的访学项目（一个月及以上）除了进行学分

认定和成绩转换外，还可申请替换为2个自主个性化学分。



二、海外访学相关政策

 模块认定

模块认定指对照专业培养方案，将访学学习课程与访学期间我校课程
进行模块式认定。整学期或整学年在校外学习且达到校外课程学习要求
，且对应学期的核心课程相同或相近的比率不低于50%的采用整体认定
。替代的我校课程学分不能超过访学课程学分的2倍，学院应成立专家
小组进行评定,并将结果报教务处审核。课程相同或相近的比率低于
50%，核心课程和不能替代的课程需补修。

 毕业设计（论文）

第八学期进行访学的学生，应提前进行毕业设计（论文）安排，同时
，在访学前明确毕业设计（论文）题目、指导教师等信息，经学生所在
学院确认后，报教务处备案。并按照《南京邮电大学本科毕业设计（论
文）工作规定》相关要求，在访学期间进行毕业设计（论文）相关工作
，毕业前完成答辩工作。



二、海外访学的鼓励性政策

《南京邮电大学本科生海外访学奖学金实施办法》

（一）、培养形式

 1．海外访学生（以下简称访学生）指的是按校（院）际合作交流协议

、交流项目以及经学校认可自行联系派出赴国外和港澳台地区高校进行

交流访学的在校注册的全日制本科学生。

 2．访学生在外的学习期限为短期（三个月以内）、三个月至一学年、

一学年。

 3．访学生赴海外学习的形式主要为短期海外学术交流或游学项目、修

读课程与参加毕业设计等。其中二、三年级学生以参加短期海外学术交

流或游学项目、修读课程为主，四年级学生以参加毕业设计为主。



二、海外访学的鼓励性政策

（二）、奖学金类型

本科生海外访学奖学金分为五类：

（1）特等奖学金：金额3-5万元/人；

（2）一等奖学金：金额1-2万元/人；

（3）二等奖学金：金额0.5-1万元/人；

（4）三等奖学金：金额0.5万元/人；

（5）优秀奖学金：金额0.2万元/人。

其中特等奖学金主要用于资助学生参加世界顶级大学（《QS世界大学排名》、《
泰晤士报世界大学排名》或《上海交通大学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前50名，以最新
排名为准）的交流项目，访学时间为三个月及以上；一、二等奖学金主要用于资
助学生参加世界著名大学（《QS世界大学排名》、《泰晤士报世界大学排名》或
《上海交通大学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前200名，以最新排名为准）的交流项目，访
学时间为三个月及以上；三等奖学金、优秀奖学金用于专项资助学生参加海外访
学高校（科研机构）三个月以内的交流项目。

 在校期间，获得本奖学金累计不超过两次，其中二等奖及以上只能享受
一次



二、海外访学相关政策

本科学生奖学金评定办法中增设“海外访学菁英奖”

1、在获得教育部认证的海外高等学校中持续访学时间一般不低

于两周者可申请该单项奖学金；

2、该奖项中所涉及海外高等学校由国际合作交流处予以认定审

核；

3、该奖项只颁发荣誉证书，无奖励金额。



二、海外访学相关政策

学生能力测评办法-增设“国际化能力” 分：

学生访学的海外高等学校位列《QS世界大学排名》、《泰

晤士报世界大学排名》或《上海交通大学世界大学学术排名》

（以访学申请时排名为准）排名1-40名加16分；排名41-80名者

加14分；排名81-120名者加12分；排名121-160名者，加10分；

排名161-200名者加8分；200名以外者加6分。



三、国际交流项目介绍

面向本科生，目前我校开展的有省级项目、校级项目、院级
项目，详情如下

项目名称 合作模式 学分/学位 申请时间

江苏高校学生境外学习政
府奖学金项目

4-5周 转学分 每年11月申请，次年7月
派出

江苏—安大略省大学生交
流项目（简称OJS项目）

一学年 转学分 每年11月申请，次年8月
派出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
中国人才奖学金项目

一学年 转学分 每年1月申请，7月派出

江苏大学生赴美国大学学
年交流项目（45所世界知
名高校）

一学年或
一学期

转学分 每年11月申请，次年8月
派出

江苏大学生文化交流项目 暑期 无 每年11/12月申请，次年

7月派出



三、国际交流项目介绍

（一）江苏高校学生境外学习政府奖学金项目

该项目由省教育厅主办、苏教国际具体承办，是我省扩大教育对外
开放、加强高校学科建设、推进人才培养模式国际接轨的重点项目。该项
目每年选派一批本科在校生于暑期以团组形式赴世界名校开展为期4-5周
的课程学习。

 国外合作大学如下：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杜克大学、加州大学等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约克大学等

英国：剑桥大学、帝国理工学院、 伦敦大学、爱丁堡大学等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悉尼大学等

总共20所境外知名大学

 相关项目信息可以登录以下网址查询：http://scholarship.jesie.org/



三、国际交流项目介绍

申请条件
1．申请人目前为我校在籍的大一、大二、大三优秀全日制本科生

2．具有较强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并且外语水平达到申请学校的
要求(一般为雅思6.5分)

费用情况
1．该项目采取政府资助、学校配套、学生本人承担相结合的方式。

2．省财政按照1万元/生的标准为项目学生提供专项资助，主要用于贴
补项目学生往返国际机票、目的地国家驻华使（领）馆收取的签证
费用等。

3．我校按照江苏省政策为项目学生提供配套资助，主要用于贴补项目
学生在国外学习期间的学费。其余费用由项目学生承担。



三、国际交流项目介绍



三、国际交流项目介绍

（二）江苏—安大略省大学生交流项目（简称OJS项目）

OJS项目是江苏省和加拿大安大略省于2008年签订的高校合作协议。

两省各有12余所高校加盟，我校为江苏省12所高校之一。该项目由双方协

调小组与安大略省的12所高校共同确定交换学生。每年两省互派50名大学

生和研究生进行交换。

参加交换的加方高校
滑铁卢大学(University of Waterloo)；约克大学(York University)；
布鲁克大学(Brock University)；西安大略大学(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圭尔夫大学(University of Guelph)；卡尔顿大学(Carleton
University)；尼皮辛大学 (Nipissing University)；温莎大学
(University of Windsor）；瑞尔森大学(Ryerson University)；渥太华
大学(University of Ottawa)；皇后大学(Queens University)；安省艺
术与设计学院(The Ontario College of Art & Design)。

主要接收学校为Carleton和Waterloo，其它学校每年只接收两三个学生。



三、国际交流项目介绍

申请条件

1. 学习成绩优异，平均学分绩点在2.5左右，无不及格课程；

2. 具有较强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雅思6.5分（含）以上或托福考试笔

考分数IBT 87分（含）以上，并且外语水平达到安省项目学校要求（可在

OJS网站http://ojs.ouinternational.ca查看每所学校对英语的要求）；



三、国际交流项目介绍

（三）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中国人才奖学金项目

学生在新南威尔士大学进行本科阶段最后一学年的专业课程学习。

学生在澳期间将安排在所选专业的班级插班听课并参加课程考核。完成

一年课程学习后，新南威尔士大学将为项目学生提供课程成绩单。学校

对派出学生修读课程进行学分认定，记入学生成绩系统。学生本科阶段

大学毕业证书由学校根据有关规定颁发。



三、国际交流项目介绍

申请条件
1 . 申请人目前应为我校在读的全日制大三优秀本科生；

2. 专业要求需满足可交流专业的相关专业条件；

3．学习成绩优异，前五学期的课程平均成绩达到80分，无不及格课程；

4. 具有较强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通过大学英语六级考试；



三、国际交流项目介绍

校级项目

项目名称 合作模式 学分/学位 申请时间

美国代顿大学 一学期 转学分
每年10月申请，次年1月派出

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富乐敦分校 一学期 转学分
每年10月申请，次年1月派出

台湾世新大学 一学期 转学分

春季班：每年11月申请，2月派

出；秋季班：每年4月申请，8

月派出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 暑期交流（4周） 转学分
每年3月申请，7月派出

美国纽约理工学院 暑期交流（3周） 转学分
每年4月申请， 7月派出

香港大学 暑期交流 结课证书
每年5月申请，7月派出

英国格林姆斯比学院 3个月派出 转学分 待定

加州大学尔湾分校 短期派出 转学分 待定

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 3+1+1/4+2 中方学士，衔接美方硕士
每年2月申请，次年9月派出

法国雷恩商学院 3.5+1.5 中方学士，衔接法方硕士
每年10月申请，次年1月派出



三、国际交流项目介绍

（四）美国代顿大学春季学期访学项目

学生春季学期赴代顿大学进行一学期课程学习，选修至少12学分的课

程。

 专业要求：商科、理工科

 申请条件：平均绩分点2.5以上和英语水平达到两校同意的水准的学

生（提供托福或雅思或大学英语四、六级成绩单，或我校出具该学生

英语水平流利的证明。



三、国际交流项目介绍

（五）世新大学访学及研习班项目

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3+1+1本硕连读培养项目

1、台湾世新大学“大陆地区学生短期研修”

学生赴台湾世新大学访学一个学期修读课程

春季班：2—4月份

秋季班：9—次年1月份

2、台湾世新大学大陆地区各高校学生赴台专业研习班

包含“人文化成与文化创意研习班”和“无人机空拍专业-新媒体艺术

与应用班”等，为期2周，一般安排在寒、暑假。



三、国际交流项目介绍
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3+1+1本硕连读培养项目



三、国际交流项目介绍

（六）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暑期项目

该项目在加拿大学习周期为4周，项目包含2门课程和社

会文化活动。项目结束，学生可获得学院出具的成绩单和结
业证书，回国后可进行学分认定。



三、国际交流项目介绍

（七）香港大学 “创新·创业”交流项目
参加该项目的学生将通过课堂学习与实地考察等形式与香港

大学师生进行交流互动，体验香港大学校园生活，建立人际网络
和拓展国际视野，学生赴香港大学进行为期8天的学习交流。



三、国际交流项目介绍

（八）法国雷恩商学院3.5+1.5本升硕项目

 该项目针对我校本科生，本科生在我校学习 3年半之后，可以申请雷
恩商学院全英文授课的硕士项目，在雷恩商学院成功完成1年半的硕
士项目学习（课程、论文及必修的实习要求），并达到所有学分要求
的学生，同时必须提交我校颁发的本科文凭，可被授予雷恩商学院硕
士文凭。

 春季入学：3.5+1.5(MSc.): 包括课程学习(1月至4月，9月至12月)、
论文撰写阶段(次年1月至3月)以及实习 (4月至8月，次年1月至3月)。
MSc 硕士项目包括可选修的冬季游学，每年一月份，在欧洲的合作
院校之一作为期两周的学习。



三、国际交流项目介绍

申请条件:

1. 在雷恩商学院硕士项目开学前，申请者应在我校修满等同与180欧洲学分或美
制120学分的我校学分，并提供由我校出具的将获得该校本科文凭的证明；

2. 学生需具备良好的英文水平并于雷恩商学院硕士项目开学前提供以下英文成
绩(可为其中任何一个)：雅思6.5或托福IBT80或托业750



三、国际交流项目介绍

院级项目

项目名称 合作模式 学分/学位 申请时间

日本早稻田大学 暑期交流 结课证书
每年5月申请，7月
派出

日本上智大学 一学期或一学年 转学分 待定

美国马萨诸塞大学
洛威尔分校 2周 结课证书（无学分）

每年3月申请，6月
派出



三、国际交流项目介绍

（九）美国马萨诸塞大学洛威尔分校海外交流学习项目

 该项目在美交流周期为14天，包括课堂教学，企业实地考察和文化交
流，项目结束后，学生将获得该校颁发的结课证书，回国后，管理学
院将承认学生赴美交流经历。



三、国际交流项目介绍

（十）日本早稻田大学暑期项目

我校光电工程学院学生赴日本早稻田大学进行为期10天的学习交流。



备注：

项目要求以当年选拔时公布的具体通知为准，敬请关注教

务处/国际处/各相关学院通知。

国际处网址：http://exchange.njupt.edu.cn/

国际处微信号：NUPT-STUDY-ABROAD

国际处联系人：殷老师，电话：85866246

http://exchange.njupt.edu.cn/


四、访学前准备工作

 提前了解出国境交流项目；

 提前到户口所在地公安局出入境管理部门办理因私护照（赴台

湾交流的学生除外）；

 多数交流项目对英语水平有一定要求，应提前准备英语雅思和

托福考试；

 长期访学（一学期以上）或修读学位项目，应提前做好学业规

划，选好修读课程，以便回国境后顺利办理学分转换等手续。

 国境外留学学费、生活费高于国内学杂费，应提前做好资金准

备。



五、访学感言

 在澳大利亚学习生活的一个月里，我经历了很多，也成长了很

多。希望在澳大利亚学习到的热心助人和学习技巧可以带回国

，专注学习，拥有好心情。（崔同学参加昆士兰科技大学英语

教育项目）

 在杜克大学的前两周学习里，我几乎每天都要预习到凌晨一点

才能睡觉，这份辛苦是我在国内学习时所没有体会到的。当初

可能觉得苦不堪言，步履维艰，但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很值得

，毕竟学习是综合了课前、课堂、课后的一个完整的过程，缺

少任意一环都会影响知识掌握的广度和深度。（陈同学参加杜

克大学全球人文与比较研究项目）



五、海外访学感言

 从一开始对美国课堂的“一无所知”、对老师口音和潦草笔记

的困惑，到后来慢慢熟悉了老师的授课方式，这个过程并没有

太久。在美国，我最先懂得的，是不要低估自己。一开始我总

觉得自己并非本地学生，学起来一定比他们吃力，可事实证明

只要你投入进去，适应美国的学习并没有太大问题。然后，在

学习渐入佳境的时候，我又懂得了，不要小看别人。（侯同学

参加加州州立大学富乐敦分校访学项目）



项目信息获取方式：

国际处网址：http://exchange.njupt.edu.cn/

国际处微信号：NUPT-STUDY-ABROAD

国际处联系人：殷老师，电话：85866246

http://exchange.njupt.edu.cn/


谢 谢！


